
2022年度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安化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预算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安财绩监﹝2023﹞2号）文件要求，我中心对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现将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县住保中心”）为安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组织人事股、计划财务股、规划建设股、登记分配股、公房管理股6个股室；派出机构：清塘、梅城、乐安等18个住房保障服务分中心。核定编制人数 130人，年末在职人数123人，其中全额拨款事业编制39人、差额拨款事业编制84名，退休人员 103人。 

部门职能职责:
1.负责拟订全县公共租赁住房、城市棚户区（含城中村）、老旧小区等保障性安居工程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县政府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储备、分配及后续运营管理等工作。

3.负责全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审核登记、动态管理和租赁补贴对象的审核和补贴发放等工作。

4.负责全县公共租赁住房信息平台建设、信息发布，负责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对象的档案建立、管理和查阅工作。

5.负责全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住房租金的收取、存储、使用等工作。

6.负责全县公共租赁住房及其共用部位设施设备维修方案的拟订并组织实施。

7.指导、协调和监督县人民政府下达的中心城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8.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县住保中心执行各项有关法律法规、预（决）算、政府 采购、国库集中支付、专项资金等管理办法。为加强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出台了内容涉及财务管理、机关日常管理、资产管理等的《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管理工作制度》。

（三）绩效目标情况

2023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1个片区，覆盖东坪（14个片区）、梅城（7个片区）两个乡镇，涉改居民5484户、楼栋326栋，总建筑面积51.62万平方米。全力推进棚改清零扫尾工作，突出解决棚改遗留问题。建立健全非住宅租金动态管理机制，强化国有直管公房和建成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缴工作，实现资产经营规范化；负责直管公房租赁、改造、日常修缮和运营等工作；落实住房租赁补贴政策。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1、基本支出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及办公费、水电费、公务接待费、差旅费、工会经费等日常公用经费。2022年基本支出2284.9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661.5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2.71%；商品和服务支出513.3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2.47%；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10.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4.82%。
2、“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2年度“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执行情况

2022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28.43万元，决算数26.73万元，控制率94.02%。明细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决算数
	差异

	因公出国支出
	-
	-
	-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
	-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
	-
	-

	公务接待费支出
	28.43
	26.73
	-1.7

	合计
	28.43
	26.73
	-1.7


3、与上年比较，“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2022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26.73万元，2021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28.25万元，2022年比2021年减少支出1.52万元。明细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决算数
	2021年决算数
	差异

	因公出国支出
	-
	-
	-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
	-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
	-
	-

	公务接待费支出
	26.73
	28.25
	-1.52

	合计
	26.73
	28.25
	-1.52


2022年决算数比2021年下降1.52万元,下降比例为5.38%，“三公”经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响应中央和省、市、县厉行节约的精神，一般公务活动不安排就餐，严格“事前申请、逐级审批、归口管理、全程监督、 违规问责”的程序和纪律，进一步规范“三公”经费的使用。

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等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资金12646.5万元，其中，专项债券5200万元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7446.5万元分别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租赁补贴发放等。
2.项目支出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支出实际使用13820.25万元，用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资金12646.5万元，用于弥补单位公用经费675.33万元，用于国有公房维护支出498.42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各项制度落实到行动，日常工作正常运转，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完成年度公租房分配工作和租赁补贴的发放任务。坚持实物配租与租赁补贴发放双管齐下，共配租公租房156套，其中新分配128套，互换16套，续租12套，让住房困难对象住有所居；发放租赁补贴510户，补贴金额55.4559万元，较好实现了国家“应保尽保”要求；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9月在县政务服务平台开设窗口，办理32项住房保障登记分配等事项，逐步实现公租房申请、审核线上受理。
（二）完成年度公租房的租金收缴、日常修缮及运营工作。2022年完成公租房租金收入2267.24万元的收缴工作；全年实施公租房中、大维修项目90次，投入资金40余万开展保障性住房安全隐患大排查，共计排查保障性住房355栋，其中存在安全隐患房屋共计73栋,对7处风险隐患较大房屋进行紧急排险；强化公租房领域疫情防控，开展“敲门行动”9次，排查管控返安人员53人，对县城城西家园、西江雅苑、明珠苑、绿景苑、吉祥公租房等5个公租房小区，33栋公租房重点布防，进行全面消杀2次，保障性住房领域无一例安全责任事故。

（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全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6个（含8个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开工率100%，改造面积44.37万㎡，40个小区，289栋房屋，4597户群众享受旧改红利，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30台；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4个，改造户数530户（其中实物安置200户，货币安置330户），柳江棚改安置房建设项目启动建设，酉州棚改安置房建设项目完成招标。

（四）城镇提质改造持续升级。龙舟西路地下管网、路面改造全部完成，高标准打造城西沿江风光带、县城南区茶都广场、唐家观古镇休闲广场建设等项目，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完成县城南区雪峰湖大道，黑茶大市场至雪峰湖大道路口、茶厂安置区至妇幼保健院，吉祥路、罗绕典路、南田路弱电管网改造，实现弱电系统归并化，强电系统入地化，解决县城“蜘蛛网”漫步，管道堵塞等问题，改善居民居住和生活条件；梅城镇农贸市场、东坪镇老城区等项目完成拆迁,为城镇提质改造加快项目建设提供了要素保障。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经济性评价方面 

1、预算配置方面，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94.62%，小于 100%。

2、预算执行方面，“三公经费”控制率94.02%，“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在控制数内。公用经费超预算主要是年初预算的公用经费是按全额编制人数40人来安排的。
3、预算管理方面，制定了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资金的使用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预决算信息在安化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开披露。

（二）社会效益和行政效益 

指导、协调上级下达的中心城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解决安化县住房困难群众的现实需求，完成年度住房保障任务，有效改善了城镇发展面貌和居民住房条件，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 

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持续加强，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得到了提高。
五、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及时发现预算编制、 预算配置、预算执行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完成部门职能目标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为以后年度项目安排及资金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二）绩效评价过程 

2022年 7月10日，安化县财政局下达了《开展2022年度预算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中心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自评，通过查阅收集相关资料、审查账簿凭证、 现场查看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后，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公众满意度，对评价对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和综合汇总分析，形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论。 

（三）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自评结论 

根据《安化县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从投入、过程、产出、效果4项一级指标和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 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7项二级指标及针对性地三级指标逐一进行评价打分。 我们认为，县住保中心基本遵循了国家的相关财务管理 制度的规定，依照计划管理使用资金，较好地完成了2022年整体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99.30分，评价等级为优。（详见附件）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棚户区改造资金保障压力大。棚改征拆资金筹措压力大，引发违约风险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导致后期项目建设推进受阻。二是老旧小区改造在资金和后续管理方面面临挑战。一方面，改造资金筹措困难，群众自筹积极性不高，改造资金主要依靠中央及省级补助。另一方面，大部分改造小区缺乏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后续管理压力大。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加强财务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资产采购制度、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等，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二）立项争资，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投入，整合专项债券资金、上级补助资金和自筹资金，进一步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三）纳入参公管理单位并解决财政全额预算。我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按照职能职责，我中心承担着公租房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及棚户区改造等国家重大民生实事工作，将我中心纳入参公管理单位序列并一次性解决财政全额预算编制，既是职能职责所需，更能调动队伍积极性去攻坚克难，更好服务于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

附件：

1、安化县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安化县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安化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3年7月24日


